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有关负责人就《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库运行管理技术规范》（HJ 1417-2025）相关问题答记者问
　　近日，生态环境部发布了生态环境标准《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库运行管理技术规范》（HJ 1417-2025，以下简称《标准》），自2025年9月1日起实施。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有关负责人就《标准》制定背景、制定原则、主要内容等回答了记者提问。
　　问：《标准》制定的背景是什么？
　　答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《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和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》均对放射性废物管理提出了要求。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库（以下简称废物库）主要用于贮存核技术利用产生的废旧放射源和放射性废物，是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的重要保障。目前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库运行单位在放射性废物（源）收贮和废物库管理工作中，尚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。为落实法律法规要求，规范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库的运行管理工作，确保废物库安全有效运行，保障核技术利用行业健康发展，我部制定该《标准》。
　　问：《标准》制定的原则是什么？
　　答：一是强调协调性。以我国辐射安全法律法规为主要依据，与现行标准、规范相协调。《标准》有机衔接了我部2022年出台的《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库选址、设计与建造技术规范》（HJ1258-2022），同时借鉴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相关安全标准和技术文件，与国际上放射性废物管理理念和要求一致。二是突显保安全。重点保障废旧放射源和放射性废物贮存安全、废物库环境安全及收贮工作人员安全。三是满足实用性。各项规定既满足当前管理的实际需求，又综合考虑核技术利用行业发展特点和趋势，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了标准的可操作性。
　　问：《标准》的主要内容有哪些？
　　答：《标准》对废物库运行管理技术要求做出了详细规定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，一是对废物包（废源包）的屏蔽性能和辐射水平等作出总体要求，并根据废旧放射源和放射性废物的特性，分别对废源包和废物包的接收准则作出规定。二是明确入库操作要求。对工作人员数量、进库前通风换气、收贮工作记录、废物容器标牌信息、台账信息更新等作出规定。三是细化废物库运行要求。对安防系统运行维护、辐射环境监测、库内分区管理、二次污染物和废水的处理、应急预案、清洁解控和清库等作出细化规定。
　　问：《标准》实施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何？
　　答：本《标准》的实施可有效规范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库运行管理，有利于保护工作人员和公众健康，满足公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，进一步促进核技术利用行业高质量发展，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。
　　问：如何保障标准落地实施？
　　答：为保障标准的顺利实施，拟开展以下三方面工作，一是做好标准宣贯工作。加大宣贯培训力度，通过官网、官微等多种方式做好标准解读，组织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、废物库运行单位开展培训。二是开展监督执法，生态环境部门依照标准规定，开展监督执法，督促废物库运行单位进一步规范废物库运行管理。三是积极回应舆论关注热点，及时解决标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。
